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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. 居民企业（查账征收）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
度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申报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（包括境外注册中资控

股居民企业）应依照相关规定，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通过本功能进行

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企业所得税申报〗→〖居民企业(查账征收)所得税月(季)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进入居民企业（查账征收）所得税月(季)申报主页。

2.确认申报属期后，点击进入申报按钮，进入申报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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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申报列表界面的右边，点击数据初始化按钮。系统给出相应的提

示信息“初始化成功”

4.进入申报表填报界面，按照申报表填写顺序进行填写。

（1）点击申报表列表中操作栏的修改按钮。

（2）进入申报表填写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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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面上方的切换报表按钮可以对申报列表中的不同报表进行切换。

每张申报表填写完毕后，需点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。填写数据才能存

入申报表。

（3）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完申报表后，返回申报明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
查看申报表状态，是否已经更新为已填写。确认填写完毕后，点击右

上角申报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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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提示申报税金，是否确认？

5.点击刷新。系统显示申报成功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 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必需连续进行,中间缺漏的属期要先补充完整,

才能继续申报。

2.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实行按季度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。按月

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，在当年度 4 月、7 月、10 月预缴申报时，

若按相关政策标准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下一个预缴申报期

起调整为按季度预缴申报，一经调整，当年度内不再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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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跨地区经营的汇总纳税纳税人，总机构应分摊的预缴比例填报 25%，

中央财政集中分配的预缴比例填报 25%，全部分支机构应分摊的预缴

比例填报 50%；省内经营的汇总纳税纳税人，按各省规定执行。

4.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，应按项目实际经

营收入的 0.2%按月或按季由总机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，

并由项目部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。

5.纳税人享受减税、免税待遇的，在减税、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

理纳税申报，填写申报表及其附表上的优惠栏目。

6.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

税，均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
7.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，通过填写纳税申报

表，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
8.小型微利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资产总额、从业人数、年度应纳

税所得额指标，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

断。

9.原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，在年度中间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

按照相关政策标准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应按照截至本期预

缴申报所属期末的累计情况，计算减免税额。当年度此前期间如因不

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，可在以后季度应

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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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享受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但

在汇算清缴时发现不符合相关政策标准的，应当按照规定补缴企业所

得税税款。

11.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

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，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

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%在税前摊销。

12.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

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自 2022 年 1

月 1 日起，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

产的，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%在税前摊销。

13.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“真实发生、自行判别、

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办理方式，由企业依据实际发生的研

发费用支出，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，填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

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 类）》享受税收优惠，并根据享

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填写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

（A107012）。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12）与规

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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